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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部，校直各单位: 

为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，学校对《安徽农业大学服务性收入

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安徽农业大学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》、

《安徽农业大学暂付款及借出款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安徽农业大

学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》、《安徽农业大学学生收费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安徽农业大学基建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安

徽农业大学校办产业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安徽农业大学“校

园一卡通”运行费用分担办法》等 8 项制度进行了修订，并经

2013 年 10 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 安徽农业大学 

2014 年 3 月 13 日 

 
校财字〔2014〕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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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农业大学暂付款及借出款管理暂行规定 

为加强暂付款及借出款的管理，严肃财经纪律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保证学校资金安全完整，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暂付款及借出款范围 

第一条 因公外出旅费。包括因公出差、参加会议、进修学习、短期

培训、教学实习以及单位领导安排的其他外出。 

第二条 采购物资。包括购置设备、实验材料、图书资料、教材、办

公用品等。购置设备、实验材料及图书、办公用品等单笔金额超 1200 元

以上，必须通过银行转帐，不得用现金交易。 

第三条 经有关领导批准的其他公务借款。 

第四条 使用国库资金的项目，除转账外，一律使用公务卡，不办理

现金借款。 

第五条 借出款是指学校有关单位向校财务借的周转金。 

二、借款手续 

第六条 借款必须填写学校统一印制的“借款单”一式三份，说明借

款事由、经费项目、数额等，借款审批执行现报销审批规定，购置设备需

附采购计划及合同。 

第七条 借款坚持“前帐不清，后帐不借”的原则。 

第八条 在校学生、非在册人员不能申请借款，如遇特殊情况（学生

生病）可由班主任或辅导员代为借款，研究生由导师代为借款。 

第九条 办理周转金借款必须事先申明为周转金。周转金借款必须每

年确认一次。经办人员变更必须办理清算手续。 

三、结帐要求 

第十条 无论因公外出或购物，均需按规定取得合法的票据方可办理

报销手续，对不合法的票据，财务处拒绝报帐。单位负责人签字时应注明

“冲帐”。采购物资属于固定资产的，还需持有经国资处进行固定资产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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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的凭证后方可报帐。 

第十一条 暂付款和借出款实行“一单一结”，未冲完借款部分，必须

将现金一并交还财务处。 

第十二条 职工借款应及时报帐，因公差一般在返校后 10 天内报帐，

购物借款一般在物品到达持有效票据不超过一周报帐。所借款均须在三个

月内报帐，对超过三个月不报帐又未退回借款者，财务处将从经办人工资

中扣还。 

四、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安徽农业大学暂付款及借

出款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校财字〔2001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